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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校課程委員會紀錄 
時    間：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整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 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沈教務長進成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記錄：李玉雲 

壹、 主席報告(無) 

 

貳、教務處課務組行政業務報告 

一、依教育部 105 年 1 月 26 日臺教技(三)字第 1050007371 號函，有關陶瓷

產業人才培育及課程建議，轉知各系科、學位學程、通識教育中心納入

課程教學之參考。(請參閱議程附件一，第 16 頁) 

二、依教育部 105 年 1 月 30 日臺教資(六)字第 1050003206 號函，因應空氣

品質惡化停止戶外活動處理措施，請各單位協助宣導。(請參閱議程附件

二，第 17-18 頁) 

三、全校行事曆原訂 105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4 日為期末教學網路評量作

業，為配合畢業班與非畢業班期末考時程，擬修正 5 月 16 日至 6 月 3 日

為期末教學網路評量作業(畢業班)，6 月 6 日至 6 月 24 日為期末教學網

路評量作業(非畢業班)，並將另行公告周知。 

四、請各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協助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影片，並遵守

智慧財產權觀念(請參閱議程附件三，第 19 頁)，其他相關內容可逕上本

校智慧財產權專區，網址為：http://lic.nkuht.edu.tw/IPR/main.php。 

五、請教師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，以免違法。 

六、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042 學期系上所開設之融入相關性平議題的專業課程

名稱，其中各科系至少 2 門，各研究所至少 1 門，並請填寫「性別平等

議題納入專業課程調查表」，逕送教務處備查。(請參閱議程附件四，第

20 頁) 

七、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042 學期所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(不含通

識課程及勞作教育)，並請填寫「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列表」，逕送教

務處備查。(請參閱議程附件五，第 21 頁) 

 

參、提案討論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
案 由 一：研議實作課程開課計畫表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六，第 22-26 頁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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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各系每學期開設實作課程，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開課計畫表，

以利食材費及耗材費之審議與制定。 

二、各系（科）每學期開設實作課程，應於上學期期末提出開課計

畫表，召開系(科)務會議並邀請學生代表共同審議完成。即第 1

學期開設實作課程應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審議完成，第 2 學期開

設實作課程應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審議完成。 

三、各系（科）應於每年 5 月 31 日及 12 月 31 日前完成實作課程之

食材與耗材費用的審訂，並將每位學生所需繳交材料費總金額

送總務處出納組，以利製單繳費。 

四、實作課程開課計畫表自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。為因應

過渡時期，105-1 學期之實作課程開課計畫表於 105 年 6 月 15

日前完成審議。 

五、各系(科)於學期期末，將下學期每班每門實作課程之進貨明細

表送物流中心，以利事前準備食材及物料。 

六、各系(科)於學期期末，將下學期實作課程所需費用預估總金

額，送主計室。 

七、檢附實作課程開課計畫表內容草案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本案先以紙本方式試行。 

二、日後請廚藝學院院長召集具實作課程之相關單位主管及教師，

共同討論與規劃廚藝物料資訊系統，經費擬由校務基金支應。 

 

案 由 二：本校「校外參訪研習」科目名稱，統一更名為「校外參訪實習」

乙案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「校外參訪研習」科目為本校一門特殊課程，所需學分費用較

高，為顧及學生之家庭經濟因素及符合教育部規範之貸款項

目，建議更名為「校外參訪實習」。 

二、依本校修正科目名稱程序，應經由各系(科)課程委員會→各院

課程委員會→校課程委員會→教務會議等程序辦理。另因該課

程為全校之必修科目(除研究所外)，為減少行政流程之繁瑣，

統一由教務處提案修正科目名稱，以提高行政效率。 

三、科目名稱更名之適用版本追溯自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開始。 

四、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，提案審議修正通過後，函文本校

總務處、研發處、學務處及各系科等相關單位修正資料及各系

(科)課程標準表科目名稱更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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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本案暫緩議決，伺學生事務處函釋教育部後，再行辦理。 

 

案 由 三：本校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，由「必修」朝「選修」進行規劃案，

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 104 年 12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

理。經彙整各學院有關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，由「必修」朝

「選修」進行規劃案之建議，請參閱議程附件七，第 27-29

頁。 

二、為因應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，由「必修」朝「選修」所衍生

之相關配套，如下所示，提請審議。 

(一)國際事務處 

請國際事務處針對下列檢討「海外參訪研習基金管理要點」

及「海外參訪研習活動要點」，並完成相關規範之修訂： 

1.隨團教師費用的來源。 

2.經費的使用與管理。 

3.對退選同學之退費機制、違約賠款、配套措施等相關規定。 

4.現行預定三個行程，請國際事務處檢討是否由各系科師生來

規劃。 

(二)總務處事務組 

招標時程：四年級上學期各系科事先調查修課人數，如加退

選截止日前，學生完成退選流程，則不得要求學生支付違約

金。 

(三)總務處出納組 

1.必修課：依往例預收製單。 

2.選修課：各系科於一年級上學期調查修課意願及預收繳費意

願，再依據製單。二技費用建議分 2 期繳交(一下、二上)，每

期 36,000 元整。四技費用依往例分 4 期繳交(二上、二下、三

上、三下)，每期 18,000 元整。五專費用依往例分 6 期繳交

(二上、二下、三上、三下、四上、四下)，每期 12,000 元

整。 

(四)各學院 

召集各系科主任，檢核參訪行程是否符合系上專業特色之課

程設計。 

(五)各系科 

1.同一系科請統一作法(必修或選修)。(原則上建議每四年進行

檢討與修正) 

2.請安排系上專業課程任課教師來擔任隨團教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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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扭轉學生旅遊心態，行程內容須具有系上特色的參訪行程。 

4.設計與課程有關之特色參訪行程，同時課程大綱應清楚說明

成績評定方式及學生相關權利義務。 

5.修外系之校外參訪研習課程，應經雙方主任同意。 

6.各系科須於每年 10 月 15 日前提供本課程行程規劃及價格予

國際事務處。 

7.校外參訪研習課程為選修時，修課人數須 30 人以上才可開

設。 

決    議：本案提教務會議審議，廚藝學院、餐旅學院各系及觀光學院旅運

管理系維持必修；觀光學院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、休閒暨遊憩

管理系及國際學院各系改為選修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 

案 由 一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(日間部/進修部)四年制課程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

閱議程附件八，第 30-38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必修課程「人文-生命閱讀與書寫」2 學分/2 小時，適用於 105

學年度日間部/進修部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7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開課計畫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

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新增大四通識領域─博雅必修課程選項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九，

第 39-52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 2 門大四通識領域─博雅必修課程選項：分別為「通識─社

會新鮮人你我他」、「通識─創新與創業」，各為 2 學分/2 小時，

適用於 105 學年度起在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7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開課計畫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運輸與休閒服務規劃碩士學位學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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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：認定本學程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

議程附件十，第 53-62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1 學期第 2 次旅遊管理研究所暨運輸與休閒服務規劃

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(104.12.1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 

案 由 一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十一，第 63-

80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3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1 次(105.3.1)、1041 學期第 3 次(105.1.13)、

1041 學期第 1 次(104.9.30)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新增選修課程「老年化社會與休閒活動規劃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

件十二，第 81-84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選修課程「老年化社會與休閒活動規劃」2 學分/2 小時，適

用於 102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3)決議

通過及 1041 學期第 3 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1.13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及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十三，第 85-93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3)決議

通過及 1041 學期第 3 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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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5.1.13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 

案 由 一：新增選修課程「服務創新」及「國際觀光產業行銷」乙案(請參閱

議程附件十四，第 94-103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 2 門選修課程，分別為「服務創新」及「國際觀光產業行銷」，

皆為 3 學分/3 小時，適用於 102 學年度起日間部/進修部四技入

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3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1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16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十五，第 104-123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6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有關申請教育部遠距數位教學認證課程「全球旅遊配銷系統」乙

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十六，第 124-136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6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認證申請資料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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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十七，第 137-149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1 學期第 3 次烘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4.12.9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 

案    由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十八，第 150-156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3)決議

通過及 1041 學期第 2 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(104.11.26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 

案    由：認定本學程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

議程附件十九，第 157-163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3)決議

通過及 1041 學期第 1 次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4.11.25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館管理系  

案 由 一：追認 1042 學期全英語授課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二十，第 164-179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1042 學期新增 3 門全英語授課課程，分別為「旅館會計(二)」必

修 2 學分/2 小時、「餐飲實務」必修 2 學分/2 小時、「飲料與調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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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」選修 2 學分/2 小時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及

1042 學期第 1 次旅館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18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申請表、課程說明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二十一，第 180-202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及

1042 學期第 1 次旅館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18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中餐廚藝系  

案    由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二十二，第 203-212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中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30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 

案    由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二十三，第 213-223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3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1 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30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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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一：本系與 UCB 雙聯學制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二十四，第 224-235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4.12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新增選修課程「初階韓語、進階韓語、初階粵語、航空及旅遊醫

學與健康概論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二十五，第 236-244 頁)，

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 4 門選修課程，分別為「初階韓語」2 學分/2 小時，適用於

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入學學生；「進階韓語」2 學分/2 小時，適

用於 104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入學學生；「初階粵語」2 學分/2 小

時，適用於 104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入學學生；「航空及旅遊醫學

與健康概論」2 學分/2 小時，適用於 102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入學

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4.12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及科目大要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二十

六，第 245-248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4.12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各學制課程標準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四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二十七，第 249-256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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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4.12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五：有關申請教育部遠距數位教學認證課程「會計學(二)」乙案(請參

閱議程附件二十八，第 257-258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4.12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大綱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西餐廚藝系  

案 由 一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二十九，第

259-265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西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7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追認 1042 學期選修課程「官能品評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三十，

第 266-272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1042 學期新增選修課程「官能品評」2 學分/2 小時，適用於 101

學年度起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1 學期第 5 次西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1.8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大綱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三十一，第 273-280 頁)，請  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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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1 次西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17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  

案 由 一：有關申請教育部遠距數位教學認證課程「西餐烹調(二)」乙案(請

參閱議程附件三十二，第 281-305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1 次餐飲廚藝科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4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大綱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認定本科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三十三，第 306-311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餐飲廚藝科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3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五案 

提案單位：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、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 

案 由 一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課程標準表」乙案

(請參閱議程附件三十四，第 312-317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課程委員會

議(105.4.7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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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二：認定本所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三十五，第 318-324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為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、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及

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認定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課程委員會

議(105.4.7)、1041 學期第 1 次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

員會議(104.11.10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六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遊管理研究所  

案 由 一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觀光研究所課程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

三十六，第 325-340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2 次旅遊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9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架構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認定本所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三十七，第 341-350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為旅遊管理研究所及觀光研究所之課程認定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0)決議

通過、1042 學期第 2 次旅遊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9)

及 1041 學期第 2 次旅遊管理研究所暨運輸與休閒服務規劃碩士

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(104.12.1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七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管理研究所、餐旅教育研究所  

案    由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餐旅研究所課程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

三十八，第 351-367 頁)，請  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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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、

1042 學期第 2 次餐旅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7)與 1042

學期第 2 次餐旅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7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八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管理研究所 

案    由：認定本所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三十九，第 368-374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及

1042 學期第 1 次餐旅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4)決議通

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九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 

案 由 一：修正必修課程名稱為「人力資源管理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四

十，第 375-388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原「餐飲人力資源管理」修正課程名稱為「人力資源管理」，必

修 2 學分/2 小時，適用於 105 學年度起日間部/進修部二技入學

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及

1042 學期第 1 次餐飲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7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大綱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四十一，第 389-414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及

1042 學期第 1 次餐飲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7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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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案    號：第二十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 

案 由 一：訂定「105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四十二，第

415-436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3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1 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4.8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大綱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認定本學程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

議程附件四十三，第 437-439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13)決議

通過及 1042 學期第 1 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5.4.8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本系與 UCB 雙聯學制乙案(請參閱議程附件四十四，第 440-450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及

1042 學期第 1 次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3.24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教育研究所  

案    由：認定本所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閱議

程附件四十五，第 451-467 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4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5.4.28)決議通過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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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2 學期第 3 次餐旅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5.5.3)決議通

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
案    由：本校大學部各系畢業總學分統一為 128 學分之規劃案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校 103 學年度辦理自我評鑑時，評鑑委員建議本校大學部各系

畢業總學分統一規劃為 128 學分。 

二、經統計各技專校院通識總學分數，普遍規劃為 26~30 學分，請參

閱議程附件四十六，第 468-470 頁。 

三、綜上，目前本校擬規劃兩方案進行畢業總學分之調整： 

(一)建議校訂必修(通識)學分由現行 36 學分調降 4 學分，擬統一

修正為 32 學分，其它專業學分由各系依行政流程配合調整。 

(二)建議校訂必修(通識)學分及專業學分各調降 2 學分或校訂必修

(通識)學分調降 2 學分，專業學分則由各系依行政流程配合調

整。 

四、本案建議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開始適用。 

五、本案是否可行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本案暫緩議決，請通識教育中心及各系研議具共識後，於下次校

課程委員會提案審議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【餐飲管理系楊帆主任】 

有關各系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乙案，因相同科

目，但不同科系認定標準有所不同，是否會有所影響。 

 

【主席指示】 

尊重各系決議。 

 

伍、散會(上午 11 時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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